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 〔2015〕17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市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郑州市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管理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2015年4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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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更好地保障居民安全可靠用电,规范郑州市新建

住宅项目供电设施的建设管理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》、 《河南省供用电条例》

等有关规定,结合郑州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 (不含所属六县、市,上

街区,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)范围内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的

建设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新建住宅项目是指商品住房、保障性住

房及其他性质的住宅项目,不包括居民或村民自建房。本办法所

称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是指从电网的10千伏电源点起至住宅

项目内居民的计量装置 (含表箱和电表)。

第四条 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实行统一规划、统一标

准、统一管理,遵循安全、经济、实用的原则,符合郑州市城市

总体规划和电网发展规划。

第五条 市工信委、城乡建设、城乡规划、住房保障等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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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的监管和服务工

作。

第二章 建设管理

第六条 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的设计、设备、安装、试验

和运行,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电力行业标准。

第七条 根据 《城市配电网规划设计规范》 (GB50613-

2010)的要求,结合本市实际情况,住宅项目内居民用电负荷基

本配置标准如下:住宅建筑面积S曑50㎡的按5千瓦/户配置;

50㎡<S曑90㎡的按7千瓦/户配置;90㎡<S曑120㎡的按9千

瓦/户配置;120㎡<S曑160㎡的按11千瓦/户配置;160㎡<S

曑200㎡ (含)的按13千瓦/户配置;建筑面积超过200㎡的,

面积每增加15㎡,基本配置容量增加1千瓦。

第八条 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应当通过招投标择优选

择符合国家规定、有相应资质的设计、施工、物资供应和监理单

位。

第九条 住宅项目建设单位可委托供电企业组织新建住宅项

目供电设施建设。委托供电企业组织的,住宅项目建设单位应当

与供电企业签订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协议,双方按照协议

要求履行各自的职责。

第十条 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工程决算后,供电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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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成本费用计入住宅项目建设成本,住宅项目建设单位或其他

单位一律不得在房价外再收取与此相关的任何费用。

第十一条 住宅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做好住宅项目用地红线以

外电力线路的建设路径报批、道路施工等有关手续,并按照设计

要求提供住宅项目用地红线以内供电设施的用房、用地和电力线

路通道。

第三章 维护服务

第十二条 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成后,住宅项目建设单

位可委托供电企业维护管理,也可自行维护管理。住宅项目建设

单位委托供电企业组织建设的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,由供电企

业负责后期的运行、维护、抢修以及更新改造等服务。住宅项目

建设单位自行维护管理的,供电设施的后期运行、维护、抢修以

及更新的责任自行承担。建设单位应当在售房时明确告知购房

者,未尽告知义务的须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供电企业应当对供电设施建设提供便捷高效的服

务和必要的业务、技术标准咨询。

第十四条 供电企业为维护的客户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,

提供报修、咨询、投诉等相关服务。

第十五条 住宅项目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、业主等应当

为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的维护和管理提供便利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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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六条 市工信、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新建住宅项目供电

设施工程建设进行监管。

第十七条 市城乡规划部门在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,

组织做好电网电力设施布局规划,并对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

设实行统一规划。

第十八条 市住房保障部门负责对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的

交付使用进行监管。

第十九条 住宅项目建设单位按照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

设委托协议做好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的监督和服务工作。

第二十条 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者电力行业标准参

与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设计图纸的审核,对供电设施隐蔽工程

的施工过程实施监督,并在供电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进行检验;

经验收合格的,出具验收合格证明,方可投入使用。

第二十一条 在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和管理过程中,

供电企业、住宅项目建设单位、招投标代理机构、设计单位、施

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物资供应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的,

依法追究责任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损毁、破坏和擅自移动供电设

施的,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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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本办法实施前已纳

入新建住宅项目供电设施建设管理的在建项目,仍按照原办法执

行。

 主办:市工信委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四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4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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